
1 
 

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61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摘牌 

取得崇州巨龙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供水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公司子公司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摘牌，受让崇州巨龙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供水资产，摘牌价格为人民币

50,894.361108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融资租赁资产相关债务的偿还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0年8月17日，崇州巨龙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州巨龙”）在天

津产权交易中心发布崇州巨龙供水资产挂牌转让信息公告，公告期限从2020年8月17

日起至2020年8月21日止，挂牌价格为人民币50,894.361108万元（以下除非特殊注

明，所称“元”均指人民币元）。  

2020年8月6日，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资产转让方式取得崇州巨龙自来水有限责

任公司供水资产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金强”）作为受让方参与崇州巨龙供水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转让的公开摘牌，摘牌价格在46,000万元至51,000万元之间（以最终摘牌价为准），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最终确认的相关法律文件。 

鉴于成都金强拟受让的标的资产是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摘牌的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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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经自行审慎判断后，公司认为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且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于摘牌完

成之前提前披露该收购事项和金额，存在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误导投资者的情况，

因此公司在披露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时，暂缓披露了该

事项，决定待完成摘牌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登记

并填写了《暂缓或豁免信息披露登记表》，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确认后，由董事会办

公室进行保管。现暂缓披露的原因已经消除，公司披露上述资产交易事项具体如下：  

2020年8月24日，成都金强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以50,894.361108万元成功摘牌

标的资产。同日，成都金强与崇州巨龙签署了《资产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崇州巨龙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周仕强，股权结构为周仕强持股85%，四川金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地址：崇州市隆兴镇黎

坝村3、4、8组。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乡镇供水)；市政公用工程、仪表校核；自

来水管网工程安装；自来水管件、管材、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农副产品销售；园

林景观绿化工程(凭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转让方实际控制人：周仕强。周仕强，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住所为成

都市温江区柳城东大街47号，现任四川金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省篮球协会

主席、四川省法人代表权益保护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成都市温江区政协副主席、

CBA公司（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监事长。 

3.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崇州巨龙目前经营的3座供水厂和3座供水

站，配套供水管网约485公里。标的资产位于四川省崇州市，主要向崇州市内的羊马

新城、经开区以及8个乡镇供给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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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资产权属状况说明：崇州巨龙供水资产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交易前，崇州巨龙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将部分标的资产出售

给相关融资租赁公司，本次交易已获得前述融资租赁公司的书面同意。 

3.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纳入交易范围的标的资产经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计，审计后的标的资产账

面值为49,585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账面值为49,420万元。截止2020年6月30日，

标的资产账面值为48,756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账面值为48,501万元。 

 

四、资产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崇州巨龙（转让方）与成都金强（受让方）签订《资产交易合同》。 

2.资产转让的标的价格：交易价款为 50,894.361108 万元，分期支付。 

3.资产交割：完成标的资产及相关权属证明文件、技术资料的交接以及标的资

产的变更登记手续等。 

4.协议生效：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标的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标的资产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

情况。  

 

六、收购标的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资产的供区范围与成都金强供区范围相邻，完成本次交易后，成都金强供

水业务能够形成跨区域互补的供水体系，有助于提高产能协同效率，保障供水安全。 

 

七、项目风险分析 

风险：融资租赁资产相关债务的偿还风险 

拟采取的措施：本次交易已获得相关融资租赁公司的同意，标的资产转让价款

将优先用于提前清偿崇州巨龙对融资租赁公司负有的租赁债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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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月 25日 

 


